
金融学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2016 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金融学专业是北京工商大学特色优势专业。本专业建立于 1991 年，2003 年被批准为中

央和地方高等学校共建项目，2005 年被批准为北京市品牌建设专业，2008 年成为国家特色

专业建设点，2012 年被确定为北京市“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3 年入选教育部“本

科教学工程”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具有“金融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和“金

融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金融学”为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8 人，

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6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13 人，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者 4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北京市级人选 1 人，北京市教学名师 1 人，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

师 3 人。2015 年本专业开始实施与国内知名高校联合开展的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

培养“双培”计划项目。 

本专业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证券投资学》，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证券投资学》

和《投资银行学》，同时还有北京市精品教材 5 部，2010 年“金融学教学团队”被评为“北

京市优秀教学团队”。2013 年本专业教学成果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教师团

队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本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良好，大多

数毕业生就职于中外知名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或企业的投融资部门；另外约 10%的

毕业生考研成功继续深造，约 20%的毕业生赴国（境）外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宽厚扎实的现代经济金融理论基础、较强的

金融业务操作和金融管理技能，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具有较高的外语和计算机水平，

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能够解决现代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实际问题的金

融专业人才。本专业毕业生可在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行业从事金融业务

或金融管理工作，以及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财务及经济管理、研究工作，或继续

深造，在国内外攻读硕士、硕博连读学位。 

（一）培养要求 

学生经过本专业学习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1．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掌握扎实的经济、金融、管理、财务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掌握现代金融分析理论与工具，具备综合运用经济金融分析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统

计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掌握金融理论前沿和发展趋势，了解中外金融发展状况，熟悉金融政策与法规； 

    5．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掌握中外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

本方法以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信息并处理信息的能力； 

    6．具有较强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可针对现实经济金融问题撰写专业论文和研究报告。 

（二）培养路径 

本专业依托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和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金融学”，结合学校经济、

法律、管理等学科优势，遵循“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重创新”的人才培养理念，深化

“国际化、职业化、微观化”的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打造“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素质提高”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路径。 

1．加强教学环节创新，提升教学质量。在课堂教学中，充分运用启发提问、课堂讨论、

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以及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手段，以教师为主导，以



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充分参与进来，实现师生互动，注重过程考核，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2．师资、教材不断与国际接轨。选用国际通用教材，部分课程使用优秀英文原版教材

并采用双语教学，使学生熟悉国际惯例，拓展国际视野。 

3．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紧密联系实际。实行案例教学和项目教学，坚持实务讲座和教

师讲授相结合，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业内资深人士来校为学生授课或作专题报告，着力提升

学生的职业素养。 

4．科学设置微观金融前沿课程，强化学生的金融微观化意识，注重培养学生定量分析

能力，增强学生计算机和金融统计分析软件的应用能力。 

三、主干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国际金融、

证券投资学、金融衍生工具、保险学原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公司金融（双语）、税制

与税收筹划、个人理财、银行会计学、投资银行学、国际结算、信托与资产证券化、金融经

济学等。 

四、实践特色 

1．开设《经济管理综合实验》、《证券交易实践》等专业实践课程，外聘实业界专家讲

授；在主要课程中设置一定学时的实践内容，增强学生对金融实务的认知和实践能力。 

2．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合作共建实习实践基地，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鼓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申请教育部、北京市和学校的科研训练和科技创新

类项目，参加国内外各类学科竞赛。 

4．长期举办金融学社活动，教师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的写作和评比，营

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五、学分学时 

学生修满 143 学分方准予毕业。 

第一课堂的课程教学为 126 学分，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的学分比为 1:2.2，选

修课学分占课程教学总学分的比例为 23.8%。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为 9 学分。实践教学与理论

教学的学时之比为 2.3:7.7。 

第二课堂的教学总学分为 8 学分。 

六、学制学位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